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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修訂公司細則 
 

正大企業國際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為使本公

司之現行公司細則 （「公司細則」）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

附錄三所載之核心的股東保障水平，董事會建議對公司細則作出相應修訂， 以及

其他輕微的內務修訂。 

 

公司細則的建議修訂須經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在本公司即將舉行之股東周年

大會（「股東周年大會」）上通過特別決議案並獲股東批准後生效。 

 

建議修訂詳情將載於包含股東周年大會通告之通函中，該通函將在實際可行情況

下盡快寄發予股東。 

 

  承董事會命 

董事 

李紹祝 
 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謝吉人先生（董事長及非執行董事）、李紹慶先生、

李紹祝先生、謝杰人先生及馬德壽先生（各人均為執行董事）、池添洋一先生

（非執行董事）及Surasak Rounroengrom先生、鄭毓和先生及高明東先生（各人

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。 
 


